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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医疗保障局文件 

闽医保规〔2026〕1号 

  

 

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地中海贫血等 

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种管理办法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医疗保障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，省医疗保障

基金中心，有关定点医疗机构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种管理，保障参保人

员门诊特殊病种合理治疗需求，经研究，我局对《福建省医疗保

障局关于印发地中海贫血等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种管理暂行

办法的通知》（闽医保规〔2023〕4号）进行修订完善。现将修订

后的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执行中如遇新问题、新

情况，请及时向省医疗保障局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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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 10年。闽医保规〔2023〕

4号同步废止。 

 

    附件： 1.基本医疗保险地中海贫血门诊特殊病种管理办法 

2.基本医疗保险尘肺病门诊特殊病种管理办法 

3.基本医疗保险儿童康复治疗门诊特殊病种管理办法 

4.基本医疗保险学生意外伤害门诊特殊病种管理办法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医疗保障局          

2026 年 2月 9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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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 

基本医疗保险地中海贫血 
门诊特殊病种管理办法 

  

为了加强对地中海贫血患者门诊治疗的管理，保障其基本医

疗待遇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一、地中海贫血的确认程序和诊断依据 

（一）确认程序。门诊特殊病种地中海贫血应由经基本医疗

保险经办机构确认的二级（含）以上综合性医院或同等级相关专

科医院血液、儿科、产科等相关专科副主任（含）以上医师诊断

并填写《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》，医院负责医疗保险管

理的科室审核盖章，并经当地医保经办机构确认。有条件的地市

可委托具备相关资质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予以办理。 

（二）诊断依据。根据家族史、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结果

进行诊断。 

（三）办理材料。《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》。 

二、地中海贫血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的诊治范围 

（一）临床检查。包括血常规、血红蛋白电泳、血型鉴定、

血交叉检查、血清铁蛋白（SF）、相关基因检测、腹部超声检查、

核磁共振成像等检查检验项目。 

（二）药物治疗。抗贫血、祛铁等治疗相关药品。 



  

- 4 - 

三、地中海贫血医疗保险可支付的用药和诊疗项目范围 

（一）用药范围 

1.西药部分。XB03 抗贫血药、XV03AC 铁螯合剂。 

2.中成药及其他部分。根据病症经中医辨证施治开具的中成

药、中药饮片、中药配方颗粒和医疗机构制剂按规定支付。 

（二）诊疗项目范围 

基本医疗保险可予支付的医疗服务项目，按照现行有关规定

执行；已根据国家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落地实施的，按照

规范整合后的基本医疗保险可支付的医疗服务项目执行。 

四、费用支付办法 

地中海贫血患者的治疗费用，超过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

种统筹基金起付标准以上的部分的，按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执

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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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 

基本医疗保险尘肺病 
门诊特殊病种管理办法 

  

为了加强对尘肺病患者门诊治疗的管理，保障其基本医疗待

遇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一、尘肺病的确认程序和诊断依据 

（一）适用范围。门诊特殊病种尘肺病限已经诊断为职业性

尘肺病，但没有参加工伤保险且相关用人单位已不存在，以及因

缺少职业病诊断所需资料、仅诊断为尘肺病的患者。 

（二）确认程序。门诊特殊病种尘肺病应由经卫生健康部门

确认的具有尘肺病诊断资质的职业病诊断机构进行诊断并出具

《职业病诊断证明书》或《尘肺病临床诊断疾病证明书》，参保人

到医保经办机构填写《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》并递交

《申请尘肺病门诊特殊病种承诺书》，由当地医保经办机构进行审

核和确认。 

（三）办理材料。《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》；《申

请尘肺病门诊特殊病种承诺书》（附后）；《职业病诊断证明书》或

《尘肺病临床诊断疾病证明书》。 

二、尘肺病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的诊治范围 

（一）临床检查。X 线检查，胸部 CT，肺功能检查，血常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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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气、结核等相关检查，痰液检查，药敏试验，超声心动图等。 

（二）药物治疗。关节和肌肉痛局部用药；止咳、化痰、平

喘、控制感染并发症等相关的西药；中成药、中药饮片、中药配

方颗粒和医疗机构制剂。 

三、尘肺病医疗保险可支付的用药和诊疗项目范围 

（一）用药范围 

1.西药部分。XH02 全身用皮质激素类、XJ01 全身用抗菌药、

XJ02 全身用抗真菌药、XM02 关节和肌肉痛局部用药、XR01AD 皮

质激素类、XR05C 不含复方镇咳药的祛痰药、XR05D 不含复方祛痰

药的镇咳药、XR05F 镇咳药与祛痰药的复方。 

2.中成药部分。ZA01 解表剂、ZA04B 清热解毒剂、ZA04CA 清

热理肺剂、ZA05C 回阳救逆剂、ZA06 化痰、止咳、平喘剂。 

3.其他部分。根据病症经中医辨证施治开具的中药饮片、中

药配方颗粒和医疗机构制剂按规定支付。 

（二）诊疗项目范围 

基本医疗保险可予支付的医疗服务项目，按照现行有关规定

执行；已根据国家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落地实施的，按照

规范整合后的基本医疗保险可支付的医疗服务项目执行。 

四、费用支付办法 

尘肺病患者的治疗费用，超过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种统

筹基金起付标准以上的部分的，按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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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尘肺病门诊特殊病种承诺书 

申请人

姓名 
 身份证号码  

代办人

姓名 
 身份证号码  

申请人或代办人联系电话  

申请人承诺： 

    本人提交材料真实有效，所申请“尘肺病”属于以下第    种情况

（填写序号）： 

    ①已经诊断为职业性尘肺病，但没有参加工伤保险且相关用人单位

已不存在； 

    ②因缺少职业病诊断所需资料、仅诊断为尘肺病。  

    如有不实，因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本人自行承担，并愿意纳入失信

主体“黑名单”，自愿接受失信惩戒。 

  申请人（代办人）签章： 

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

备注：如为代办人代承诺，视同参保人员已充分知晓利害关系且授权代

办人，并提供委托人和受委托人的身份证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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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 

基本医疗保险儿童康复治疗 
门诊特殊病种管理办法 

  

为了加强对儿童门诊康复治疗的管理，保障其基本医疗待

遇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一、儿童门诊康复治疗的确认程序和诊断依据 

（一）适用范围。门诊特殊病种儿童康复治疗包括儿童脑性

瘫痪、孤独症、发育迟缓、智力障碍、听力障碍或运动障碍等，

经临床认定需要进行门诊康复治疗的；因生长激素缺乏症引起的

生长发育迟缓，经临床认定需要进行门诊药物治疗的。 

（二）确认程序。门诊特殊病种儿童康复治疗应由经基本医

疗保险经办机构确认的二级（含）以上综合性医院或同等级相关

专科医院精神、康复、儿科、内分泌等专科副主任（含）以上医

师诊断并填写《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》，医院负责医疗

保险管理的科室审核盖章，并经当地医保经办机构确认。有条件

的地市可委托具备相关资质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予以办理。 

（三）诊断依据。根据病史、临床症状、体征，头部 CT、MRI，

肌电图、脑电图、听力筛查、血液检测等相关临床检查以及相关

功能评估量表等进行诊断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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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办理材料。《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》。 

二、儿童门诊康复治疗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的诊

治范围 

（一）临床检查。包括头颅 CT、MRI、肌电图、脑电图、耳

声发射、脑干听觉诱发电位、血液化验等所需的检查检验项目。 

（二）康复评定。包括平衡功能评定、手功能评定、日常生

活能力评定、认知知觉功能检查、言语能力评定、听力筛选试验

等诊断需要且已纳入医保的评定项目。开展的康复评定项目应符

合临床诊疗指南、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和行业标准以及医学伦理规

范等要求，康复评定记录完整可追溯。 

（三）康复治疗。包括相关物理治疗及偏瘫肢体综合训练、

脑瘫肢体综合训练、运动疗法、作业疗法、言语训练、儿童听力

障碍语言训练、认知知觉功能障碍训练、行为矫正治疗等相关康

复训练以及针刺、推拿、灸法等中医治疗项目，由取得国家认证

的康复治疗师、心理治疗师或医师进行。康复治疗项目应符合临

床诊疗指南、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和行业标准以及医学伦理规范等

要求，且康复理疗记录完整可追溯。 

（四）药物治疗。针对疾病主要症状的治疗用药。 

三、儿童康复治疗医疗保险可支付的用药和诊疗项目范围 

（一）用药范围。治疗主要症状相关的医保基金予以支付的

药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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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诊疗项目范围。基本医疗保险可予支付的医疗服务项

目，按照现行有关规定执行；已根据国家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

指南落地实施的，按照规范整合后的基本医疗保险可支付的医疗

服务项目执行。 

四、费用支付办法 

儿童门诊康复治疗的费用，超过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种

统筹基金起付标准以上的部分的，按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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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 

基本医疗保险学生意外伤害 
门诊特殊病种管理办法 

  

为了加强对学生意外伤害门诊治疗的管理，保障其基本医疗

待遇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一、学生意外伤害门诊治疗的适用范围和确认程序 

（一）适用范围。学生意外伤害包括具有我省学籍的参保在

校生（含托儿所、幼儿园学生），因突发的、外来的意外事故造成

的急性期的直接非疾病伤害。依法应由特定责任人承担的除外。 

（二）确认程序。经承诺无特定责任人后，应由经基本医疗

保险经办机构确认的各级医疗机构主治（含）以上医师诊断并填

写《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》，医院负责医疗保险管理的

科室审核盖章，并经当地医保经办机构确认。有条件的地市可委

托具备相关资质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予以办理。 

（三）办理材料。《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》；《外

伤无第三方责任承诺书》。 

二、费用支付办法 

学生意外伤害门诊治疗的费用，超过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

病种统筹基金起付标准以上的部分的，按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

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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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类型：主动公开 

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6年 2月 10日印发  


